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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
印发《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
实施方案》《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资金

监管机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《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实施方案》《山西省

全省性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实施方案》已经省社会组织管理工

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			

												山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（代章）

														2021 年 2月 23日				

晋社管组发〔2021〕2 号

山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

- 2 -

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
实施方案

为落实省委不能腐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的有关要求，切实解

决社会组织执法工作中面临的问题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

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

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46号）和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、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

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晋办发〔2017〕61号）精神，

省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

（以下简称“联合执法机制”）。

一、成员单位

在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建立由省民政厅

牵头，省委宣传部、省委政法委、省委网信办（省互联网信息办

公室）、省教育厅、省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文

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外事办、省国家

安全厅、省税务局等 13部门组成，根据执法案件的工作需要，

可适时增补成员单位。加强协同配合，实现部门之间横向联动执

法。

联合执法机制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。办公室

的主要职责是：负责联合执法成员单位的组织、联络和协调；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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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有关会议；及时汇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提交研究；及时汇总

统计工作相关情况并向成员单位通报，完成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

导小组和联合执法成员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省民

政厅分管副厅长兼任，各成员单位指派一名处级干部作为联络员，

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告知联络办公室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建立社会组织联合

执法制度的规定和要求，明确部门任务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。

（二）根据社会组织发展形势，提出阶段性联合执法工作重

点，及时通报交换各部门掌握的社会组织涉及危害国家安全、危

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和非法活动的情况。

（三）统筹协调查处重大社会组织违法及非法社会组织案情

重大案件。

（四）专题研究社会组织领域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风险，开

展管控、执法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五）协调相关部门和涉及多部门参与的执法工作，形成工

作合力。

（六）完成省委、省政府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。

三、部门职责

省民政厅：作为联合执法机制牵头单位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

负责社会组织执法案件的信息汇集和处理；对社会组织违法行为

进行处罚，对非法社会组织予以认定、取缔，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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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公安厅：对社会组织和非法社会组织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

全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调查和立案侦查，

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；对被取缔或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组

织名义活动的人员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；对阻碍执法的组织和

人员进行查处；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部门工作领域的事项履行监管

职责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民政部门通报。

省委宣传部：对社会组织进行涉意识形态的政治安全研判，

指导新闻媒体根据统一安排做好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活动

和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宣传报道工作。负责对社会组织内部资料

性出版物的出版活动实施监督管理；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社会组

织非法出版物的查处并及时向民政部门通报。

省委政法委：协调推动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社会稳定风险

隐患，指导重大案件分析研判，推动社会组织重大案件妥善处置。

省委网信办（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）：协同省民政厅做好对

网信领域的涉案社会组织的执法查处工作，依法处置、清理涉案

的违法违规网站及微信、微博等账号。

省教育厅：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部门工作领域的事项履行监管

职责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并向民政部门通报；协助民政部

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。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：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部门工作领域

的事项履行监管职责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并向民政部门通

报；协助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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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文化和旅游厅：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部门工作领域的事项履

行监管职责，协助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

行为。

省卫生健康委：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部门工作领域的事项依法

履行监管职责，协助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

法行为。

省市场监管局：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部门工作领域的违法违规

行为依法查处，并向民政部门通报。

省外事办：协调、指导我省社会组织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、

开展对外交往或外事活动，规范社会组织涉外交往活动；配合相

关部门，研究解决我省社会组织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涉外活动

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，配合省民政厅依法查处社会组织

涉外活动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查处社会组织

案件中有关涉外工作。

省国家安全厅：按照部门职能，加强相关情况信息搜集，配

合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社会组织违法活动或取缔非法社会组织，并

向民政部门通报。

省税务局：负责对社会组织及相关市场主体和个人违反税收

法律法规行为的依法查处工作。依法履行对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

税收监督，对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，依法取消税收优惠资格。

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对所主管社会组织开展监督检

查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指导进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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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。依照法律法规审核或登记取得相应许可证书的非营利民办教

育机构、非营利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和非营利民办医疗机构 ,分别

由教育部门、人社部门、卫健部门等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行

业管理部门协助民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做好对本领域社会组织非法

活动和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，并在同级媒体和相关平台上公示。

其他相关部门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领域的事项事务履行监管职责，

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通

报；同时配合省民政厅做好对该领域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的查处和

非法社会组织的取缔工作。

四、议事规则

联合执法机制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成员单位工作协调会议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召开临时会议、部分成员单位会议或者以通

讯等形式沟通有关情况。会议召开前，以通讯等形式讨论确定会

议议题；会议召开后，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经与

会单位同意后印发。重大问题经会议讨论后，由牵头单位会同相

关成员单位报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必要时，可以与社

会组织资金监管成员单位共同召开会议。日常工作中，各成员单

位要注重加强政策衔接和工作对接，不断完善监管体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积极参加联合执法

机制会议，认真落实机制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，社会组织

舆情预警信息、社会组织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活动等监测信息、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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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社会组织资金监管和非法活动案件的查处信息等要及时通报办

公室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要主动研究社会组织联合执法工作有关问

题，总结联合执法过程中的工作经验，巩固治理成效，研究提出

规范社会组织活动的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。
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合作，在抽查、日常监管和案件调

查中加强配合，及时通报、共享监管信息和执法信息，积极参与

联合执法行动。

（四）各成员单位要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联合执法行动的

重要意义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，按相关规定做好新闻报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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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
实施方案  

为落实省委不能腐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有关要求，切实加

强对全省性社会组织的资金监管，规范全省性社会组织资金使用

行为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改革社

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

2016〕46号）和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

发的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晋办发〔2017〕61号）精神，省民政厅会同有关部

门建立山西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（以下简称“资金监

管机制”）。

一、成员单位

在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建立由省民政厅

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国家安全厅、省税务局、中国人

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等 6部门组成的全省性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

制，加强对社会组织资金异动情况的联合监管。

资金监管机制联络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。办

公室的主要职责是：负责资金监管成员单位的组织、联络和协调；

组织有关会议；及时汇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提交研究；及时汇

总统计工作相关情况并向成员单位通报，完成社会组织管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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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和资金监管成员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省

民政厅分管副厅长兼任，各成员单位指派一名处级干部作为联络

员，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告知联络办公室。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

有关工作部署，统筹推进社会组织资金监管工作；

（二）加强部门横向沟通与协作，加强重大问题会商，落实

职责任务，推进工作对接，共享监管信息，对社会组织重大资金

异动情况联合通报，实现联合预警和惩戒，有效发挥机制的综合

监管作用；

（三）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开展阶段性重点监管任务并督促落

实，完善社会组织异常资金危机应对监管措施；

（四）研判社会组织资金风险方面的突出问题，制定应急响

应机制，加强社会组织资金风险防范，提高社会组织资金安全性。

三、部门职责

省民政厅：协调成员单位共同做好社会组织资金监管工作，

推进监管信息汇集和共享。与财政部门共同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

全内控管理机制，按照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规定进行

会计核算，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和票据管理使用制度，推行社

会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;配合中国人民银行

太原中心支行履行社会组织反渗透、反洗钱、反恐怖融资和变相

集资等监督管理职责。依法对社会组织违反资金监管规定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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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查处。

省公安厅：搜集掌握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外非政府组织资助省

内社会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，对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

支行发现的可疑资金活动和违法犯罪线索并通报公安机关，特别

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和重点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向我省社

会组织提供资助的情况，及时建立专案开展侦查调查，掌握资金

入境渠道和违法活动证据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。

省财政厅：加强对社会组织财务、会计、国有资产等政策执

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牵头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资金管

理、监督检查和重点评价等工作 ,对社会组织执行《民间非营利

组织会计制度》及使用财政票据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协同省民

政厅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控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

务会计制度和票据管理使用制度。联合税务等部门依法确认非营

利组织免税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，发现问题依法处罚

并及时通报省民政厅。

省国家安全厅：关注境外势力利用社会组织或社会组织主动

勾联境外势力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，重点关注境外势力与社

会组织间的活动情况及资金支持情况，配合开展相关处置工作。

省税务局：对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税务登记，加强对社会组织

非营利性的监督。积极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，

与财政等部门共同依法核查社会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和

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，对违法违规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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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取消税收优惠资格。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涉税检查，对社会组

织税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，并通报省民政厅和业务主管单位。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：指导金融机构对社会组织加强

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，做好大额交易和

可疑交易的监测、分析与报告工作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对

社会组织银行账户的监管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配合相关部

门查询涉案社会组织银行账户信息。监测社会组织境外资金捐赠

和资金活动异常变化，防范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

动，联合开展反洗钱宣传和培训。

四、议事规则

资金监管机制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成员单位工作协调会议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召开临时会议、部分成员单位会议或者以通

讯等形式沟通有关情况。会议召开前，以通讯等形式讨论确定会

议议题；会议召开后，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经与

会单位同意后印发。重大问题经会议讨论后，由牵头单位会同相

关成员单位报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必要时，可以与社

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共同召开会议。日常工作中，各成员单位注

重加强政策衔接和工作对接，不断完善监管体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成员单位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积极参加资金监管会

议，认真落实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，指导、统筹本系统社

会组织资金监管相关工作，监管信息、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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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，以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要及时通报办公室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资金监管，加

强对异常和违规资金流动渠道和流向的跟踪，加强对重点关注社

会组织的监督检查，做好风险评估、预警，依法查处社会组织违

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主动研究社会组织资金监管工作有关问题，

总结社会组织资金违规规律，查找资金监管漏洞，提出完善社会

组织资金运作和加强监管的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。

（四）各成员单位加强合作，在汇总统计、抽查、日常监管

和案件调查中加强配合，及时通报、共享监管信息，积极参与需

要跨部门协调解决的工作，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。





山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	 2021年 2月 23日印发


